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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

等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、上海市教委有关招生工作的相关文件规定，

为更好地贯彻“依法治招”的要求，实施好学院招生“阳光工程”，

进一步规范学院招生工作，确保安全平稳地完成招生录取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院的招生工作须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，坚

持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

录取的原则。 

 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

第三条 成立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由学院主管

领导担任组长, 分管招生、教学、宣传、财务院领导任组员。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是学院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，统一领导学院

招生工作；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是学院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

设机构，负责招生日常工作；纪检监察部是学院招生工作纪检监

察机构，负责确保招生工作公平、公正、有序开展。 

第四条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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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面负责学院招生工作的领导、组织、协调、监督等

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对学院《招生章程》《招生简章》、招生计划进

行审定； 

（三）负责对学院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、招生宣传方案进行审

定并组织实施； 

（四）负责指导学院长期性生源基地建设； 

（五）负责对《年度招生工作总结》和相关工作建议予以研

究，为下一年招生工作的开展给出指导性意见。 

第五条 招生办公室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各级教育招生主管部门的政策和规定，做好

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制定、修订和完善学院各项招生工作制度，确保

招生工作有序开展； 

（三）负责招生日常工作，组织、协调各职能部门完成各项

招生工作任务； 

（四）负责拟定招生章程和招生方案，报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审议后组织实施； 

（五）负责汇总与编制年度招生计划，经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审议后报上级主管部门； 

（六）负责招生网站的建设、完善和管理，通过网络建设更

好的完成各项招生宣传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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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组织开展招生宣传工作，负责招生简章等招生宣传材

料整理、设计、印刷等，扩大宣传面，提高生源质量； 

（八）组织开展招生咨询工作，负责各类招生咨询会联络、

参与、宣传材料整理等工作，负责日常招生咨询解答工作； 

（九）组织开展招生录取工作，按照相关文件和录取原则，

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完成招生录取工作； 

（十）配合完成新生报到工作，负责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

确保新生入学信息正确无误； 

（十一）负责完成招生领导小组布置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六条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 

（一）各二级专业学院按照学院审定的办学规模要求，拟定

下一年度招生专业及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；完成本学院各专业招

生宣传资料初稿；培养本学院招生宣讲队伍，做好招生宣传工作；

配合招办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各项招生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宣传处负责牵头提供学院介绍、二级学院介绍、校园

生活、学生活动等方面的图文和视频资料，配合完成多渠道招生

宣传工作。 

（三）教务处负责拟定各类自主招生考试方案，确保各类招

生考试的组织、命题、监考、评卷等考务工作安全进行，并报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。 

（四）学生处负责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咨询和解释，牵头组织

新生报到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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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财务处负责提供学院招生专业的学费、住宿费收费标

准和收费依据，负责完成新生费缴费工作。 

（六）图文信息中心负责招生过程中网络、设备、软件的技

术支持和安全保障。 

（七）后勤保障处负责各类考试、校园开放日等后勤保障工

作。 

（八）保卫处负责各类考试、校园开放日等校园秩序维护与

安全保障工作。 

  

第三章 招生计划 

第七条 各二级专业学院根据学院的总体规划和本学院的专

业布局，在规定时间内向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提交下一年度具体

的拟招生计划，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审核汇总后，报招生工作领

导小组审批。 

第八条 学院审定的下一学年招生计划，由招生与就业指导

中心具体向主管部门申报和备案。 

  

第四章 招生录取 

第九条 招生录取规则以本年度招生章程内容为准。 

第十条 录取程序严格按照教育部、各省市教委和教育厅以

及各省市高招办关于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和精

神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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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一条 学院招生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，规

范招生流程，严格遵循普通高等学院招生录取“十项禁令”、“八

项基本要求”原则，招生工作人员严格遵守“六不准”，招生信

息做到“十公开”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招生与就业指导中

心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8 月 11日印发 

（共印 3份） 


